表八

	阳环高验〔2015〕1号
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阳江市九方投资有限公司金汇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即4#，5#楼）进行预验收，位于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东街16号，主要为商住、铺位。项目总规划地面积10372平方米，金汇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即4#，5#楼）占地面积 2313.9平方米，建筑面积 10259.34平方米，投资额3000万。共有商品房48套，铺位35套，绿化面积约399.8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0万元，占总投资的5%。
该项目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保管理制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在施工期间采取必要的噪声影响防治措施和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合理设置污水排放渠道，产生的污染对周边环境影响轻微，未发现该项目在施工期间出现扰民的污染事件，在网上公示期内未收到对金汇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即4#，5#楼）进行预验收的异议。根据验收监测表（阳环监测验字(2015)第 64号）结果：施工期监测结果表明，废水、废气、施工场界噪声分别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表2标准限值要求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中各施工阶段噪声限值要求。
项目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管网，项目一期的生活污水排放量约1620m3/a，生活污水经三级厌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下水管网，废水监测结果表明：总排放口废水污染物指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与《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之间的最严标准限值。项目噪声污染主要来自居民生活噪声，噪声监测结果表明：噪声排放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噪声排放限值。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居民的生活垃圾，全年产生量约为45.6t，分散定点收集后，经环卫部门统一收集运到垃圾场填埋处理。
因平冈镇污水处理厂在建未投产，生活污水处理要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待平冈镇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时，再向环保部门申请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式验收。
经我局业务评审会集体研究，同意阳江市九方投资有限公司金汇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即4#，5#楼）通过环保预验收，并提出如下意见： 

1、加强住宅楼的环境管理，对排污沟、沉砂池等设施要及时清理，保证其起到应有的功能作用，减少废气、废水、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加强小区管理，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避免环境卫生问题影响住户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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